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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立法會提交的簡要說明 

《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前言 

1. 行政長官已經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九日同意將《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合併）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會議討論。《條例草案》

由立法會吳亮星議員,SBS,JP 根據《基本法》第 74 條發起，並於二零一五年七

月六日提交予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徵詢意見，各位委員亦支持《條例草案》

的基本目標。 

背景和目的 

2. 《條例草案》規定，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銀”）目前透過一家在香

港的分行（“交銀香港分行”）經營構成交銀在香港的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

行業務之業務、資産和法律責任轉移予交銀集團內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該附

屬公司即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交銀（香港）”）在香港成立，並持

有《銀行條例》（香港法例第 155 章）下的正式銀行牌照。交銀（香港）是交

銀的全資附屬公司，並屬以交銀爲最終控股公司的交銀集團的成員。 

3. 在香港，實現銀行的合併或主要重組通常以變更或轉讓的方式移轉有關財産及

法律責任或由立法會通過議員私人法案轉讓受香港法律管限的合併銀行之有關

財産及法律責任。鑒於交銀香港分行及其客戶及其他相對方之間訂立了大量的

協議，以變更或轉讓方式向交銀（香港）移轉有關財産及法律責任並不可行。

因此，交銀香港分行和交銀（香港）需透過《條例草案》進行法定合併。 

4. 交銀已在香港經營經超過 80 年。將交銀的零售和私人銀行業務合併入一家香港

的附屬公司的決定是交銀發展其在香港的業務（包括其零售和私人銀行業務）

戰略的一部分，而此次合併再次證明了交銀對香港、其客戶、僱員及業務夥伴

的長期承諾。 

5. 《條例草案》保障交銀香港分行客戶的利益，可確保所有受香港法律管限的財

産及法律責任均能妥善地移轉予交銀（香港）。這些客戶也將避免須簽訂新的

客戶文件的不便。而且，從交銀香港分行向交銀（香港）移轉財産及法律責任

的依據也將爲公衆所知。移轉完成後，交銀香港分行的業務將主要涵蓋公司銀

行業務和其他業務（交銀香港分行在移轉當日正在經營的零售和私人銀行業務

除外），並將沿用與以前相同的方式繼續經營。 

6. 自 1980 年代起，立法會已經通過了多條實施銀行和其他認可機構的重組合併的

條例。《條例草案》参考了那些被認爲與擬議的交銀重組類似的銀行合併條例

的格式草擬。 

《條例草案》  

7. 《條例草案》之目的是將交銀目前透過交銀香港分行經營的香港零售和私人銀

行業務移轉予交銀（香港）。交銀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全國性的國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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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制商業銀行，並根據《銀行業條例》獲認可在香港經營銀行業務。交銀的 A
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而 H 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掛牌上市。

交銀（香港）是交銀在香港成立的全資附屬公司。 

8. 《條例草案》規定，在指定日期當日，將受香港法律管限的交銀香港分行的零

售和私人銀行業務（不包括下文第 9(a)段說明有限範圍的除外財産及法律責任）

轉歸交銀（香港）。指定日期將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商定。 

9. 擬議《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與以往制定的合併條例類似，謹概述如下： 

(a) 第 2 條 列出了《條例草案》中使用的若干術語的定義，尤其是包含了"
除外財産及法律責任"的定義，而且特別排除了有限範圍的財産及法律責

任。《條例草案》沒有賦予交銀（香港）有權修訂這些類別的財産及法

律責任。第(a)至(b)段相對應以往的銀行合併條例規定的除外內容。第(c)
段排除了交銀香港分行全部或部分與其公司銀行業務或任何其他業務

（包括財金業務）有關的業務（但只與零售銀行業務有關，或只與私人

銀行業務有關，又或只與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有關的則除外）。

第(d)段排除了交銀香港分行和交銀的所有土地權益，但交銀香港分行在

香港僅用作經營其零售銀行業務，或僅用作經營其私人銀行業務，又或

僅用作經營其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的處所而租賃的土地（但非

政府租地）中的權益則除外。為了確保《條例草案》僅將只是與交銀香

港分行的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有關的業務移轉予交銀（香港），

這些除外條款是必要的。 

(b) 第 3 條 規定，交銀（香港）的董事可爲合併生效指定一個日期。交銀

（香港）及交銀香港分行須於憲報刊登公告，述明該指定的日期。 

(c) 第 4 條 是規定業務移轉與轉歸的主要條文。該條規定，在指定日期當日，

交銀香港分行的業務（不包括"除外財産及法律責任＂）須移轉予和轉歸

交銀（香港），猶如交銀（香港）與交銀香港分行在法律上均是同一人

一樣。該條還規定，如任何財産及法律責任的移轉及轉歸是受香港法律

以外的規定所管限，則倘若交銀（香港）提出要求，交銀香港分行須在

指定日期後，在切實可行範圍內，儘快採取所有必要步驟，以確保該等

財産及法律責任有效地移轉予和轉歸交銀（香港）。 

(d) 第 5 條 處理交銀香港分行在合併之前以受託人身份持有的財產。該條規

定，在此情況下，有關文書應被讀為猶如凡提述交銀香港分行之處，均

為提述交銀（香港）。 

(e) 第 6 條(a)至(k)段 規定，凡交銀香港分行參與訂定、接獲或被指明為收

件人的所有合約和協議（以及凡交銀香港分行擁有權益的保險單）於合

併生效後須被解釋為原當事方是交銀（香港），而非交銀香港分行（或

交銀），因此凡提述交銀香港分行（或交銀）之處須被解釋為猶如提述

交銀（香港）。第 6 條(a)至(k)段還規定，各帳戶、可流轉票據、授權書、

保證、法庭命令、仲裁裁決和判決在指定日期當日移轉予交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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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第 6 條(l)段 規定，根據《條例草案》將私人資料從交銀香港分行轉予交

銀（香港）並不構成違反任何保密責任或違反《個人資料（私隱）條

例》。私隱專員可就交銀（香港）行使其在合併之前本可就交銀香港分

行行使的任何權力。 

(g) 第 7 條 就合併後交銀（香港）的會計處理作出規定。 

(h) 第 8 條 就合併後的稅務安排作出規定。該條還規定，就《稅務條例》的

目的而言，在指定日期當日並自指定日期起，關於交銀香港分行的業務，

交銀（香港）須被視作猶如在法律上與交銀香港分行是同一人一樣，而

在指定日期當日並自指定日期起，從移轉至交銀（香港）的交銀香港分

行的業務產生的利潤和虧損須被視作交銀（香港）的利潤和虧損。第 8 
條旨在與以往銀行合併條例處理稅務事宜的規定具有相似的效力。 

(i) 第 9 條 規定，所有交銀香港分行與僅從事其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

務的僱員所簽訂的僱傭合約，須於本合併中移轉至交銀（香港），但就

所有目的而言，這些合約須當作一次單一連續的僱用。第 9 條規定，交

銀香港分行的董事、秘書或核數師，不會僅因本合併而自動成為交銀

（香港）的董事、秘書或核數師。 

(j) 第 10 條 確保將於本合併中移轉至交銀（香港）的交銀香港分行僱員，

在合併後，須繼續享有跟其在合併前於交銀香港分行為其僱員參加的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下享有的福利。交銀（香港）（在合併後作為該等僱員

的新僱主）將同樣享有交銀香港分行於合併前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就

該等僱員所作僱主供款而享有的權益。 

(k) 第 11 條 規定，在交銀香港分行、交銀（香港）或交銀的任何合約或其

他文件內，如載有任何條文禁止合併，或載有效力是禁止合併的任何條

文，或根據該條文進行合併會引致違約或終止合約的情況出現，則該條

文須藉《條例草案》（其一旦制定並生效）當作已被免去。 

(l) 第 12 至 14 條 規定，就本會就任何事宜對交銀香港分行有利或不利的證

據和對該等證據的接納，在藉《條例草案》（其一旦制定並生效）移轉

後成為就同一事宜獲接納為對交銀（香港）有利或不利的證據。第 12 條
規定，就《證據條例》而言，凡憑籍《條例草案》轉歸交銀（香港）的

交銀香港分行的銀行記錄，須被視作猶如該等記錄一直是交銀（香港）

的記錄一樣。 

(m) 第 15 條 處理合併對交銀香港分行所持有在香港的土地權益（不包括除

外財産及法律責任）的效力並規定，根據合併轉歸交銀（香港）的交銀

香港分行的土地權益就《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而言，並不構成該

權益的取得、轉讓、移轉或放棄管有該權益。第 15 條 亦規定，憑藉合

併轉歸交銀（香港）的交銀香港分行土地權益將不影響或終絕根據《土

地註冊條例》而存在的任何優先權。為免生疑問，《條例草案》規定交

銀（香港）或交銀香港分行並不因第 15 條 而免受《印花稅條例》的條

文所規限。第 15 條 的適用範圍旨在限於交銀香港分行在香港經營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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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行業務的處所（且處所所在的土地在緊接指定日期

之前由交銀香港分行租賃）中的權益。 

(n) 第 16 條 說明，交銀香港分行或交銀（香港）並不因《條例草案》而免

受任何規管它們業務經營的《銀行業條例》或其他條例的條文所規限。 

(o) 第 17 條 規定，《條例草案》並不阻礙交銀（香港）修改其組織章程，

大致上亦不阻礙交銀（香港）處理其財產或業務。第 17 條 還規定，交

銀並不因《條例草案》而受阻於指定日期前修改其章程大綱和組織章程

細則，大致上亦不受阻於指定日期前處理其財產。 

(p) 第 18 條 規定，《條例草案》（其一旦制定並生效）的條文不影響中央

政府或香港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享有的權利。 

諮詢 

10. 本條例得到有關行政部門（包括相關政府政策局和部門，以及相關的法定機關）

的支持。 

立法時間表 

11. 立法時間表如下： 

財經事務委員會  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 

第一次刊憲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二次刊憲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讀和休會二讀辯論 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 

公告 

12. 《條例草案》草案已經刊登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的憲報，有關《條例草案》草案的通知也以廣告形式刊登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十八日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南華早報》和《香港經濟日

報》。 

查詢 

13. 有關本簡要說明的任何問題可向立法會議員吳亮星議員, SBS, JP 辦公室的羅文

華博士查詢，電話號碼：2319 5183，傳真號碼：2319 5133。 

 

吳亮星議員, SBS, JP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